
致辭 

立法會：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就《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金籌集 

（金融機構）條例草案》恢復二讀辯論致辭全文 

（只有中文） 

２０１１年６月２９日（星期三） 

  以下為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今日（六月二十九日）在立法會

會議上就《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金籌集（金融機構）條例草案》恢復二

讀辯論的致辭全文： 

 

代主席女士︰ 

 

  首先，我感謝法案委員會主席陳鑑林議員和各位委員，詳細審議了《打

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金籌集（金融機構）條例草案》（《條例草案》）。

《條例草案》的目的，是改善適用於金融機構的打擊洗黑錢制度，使該制

度可進一步與現行的國際標準接軌，鞏固香港作為國際金融中心的地位。

法案委員會對有關規管制度提出了很多寶貴意見，以完善《條例草案》。

我們在吸納了法案委員會的意見後，已提交了若干修正案。我會在全體委

員會審議階段時動議有關修正案。 

 

  打擊清洗黑錢財務行動特別組織（特別組織）是制訂打擊洗黑錢國際

標準的組織，而香港是該組織的成員。特別組織於二○○七至○八年度對

香港作出的評核中，確認了香港整體打擊洗錢制度的優點，但同時亦特別

指出制度中一些有待改善的地方，當中重要部分包括在規管金融業界方

面，尚未把適用於金融機構的客戶盡職審查及備存紀錄規定納入法例、金

融監管機構在監管合規情況方面的監管及執行權力有限、沒有為針對違規

行為訂出相關罰則，以及並未引入適用於匯款代理人和貨幣兌換商的打擊

洗黑錢監管制度。制定《條例草案》是為處理這些不足之處。在引進《條

例草案》之前，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已於二○○九年進行了兩輪的公眾諮詢。 

 



  目前，適用於金融機構的客戶盡職審查及備存紀錄規定載於由金融管

理專員、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及保險業監督向有關業界發出的指引

中。《條例草案》涵蓋的相關規定大致反映這些指引所載的現行要求，並

經參照特別組織的有關規定及公眾諮詢所收集的意見，訂定了具體條文，

賦予監管機構適當的監管及執法權力，和制定有關罰則。此外，《條例草

案》亦設立一個適用於匯款代理人和貨幣兌換商，即有關《條例草案》下

所指的「金錢服務經營者」的發牌制度，並成立獨立的覆核審裁處，以覆

核各有關監管機構就違法行為所施加的監管罰則，及海關關長就金錢服務

經營者發牌事宜所作的有關決定。 

 

  《條例草案》的其中一項建議，是就違反《條例草案》下的打擊洗錢

及恐怖分子資金籌集的措施及有關當局就視察及調查金融機構而施加的

資料提供的要求，訂定刑事罪行。法案委員會討論了《條例草案》第 5（6）

及（8）條涉及意圖詐騙或出於詐騙意圖成分而違反附表 2 的指明條文的

刑事罪行條文。為求清晰起見，我們採納了法案委員會的建議，在第 5（6）

及（8）條關於所述的犯罪意圖，即「意圖詐騙」及「出於詐騙意圖」，

訂明被詐騙的對象，包括「金融機構」及「有關當局」。 

 

  正如剛才陳鑑林議員發言時提及，法案委員會曾討論《條例草案》的

相關刑事罪行條文中「容許」一詞的解釋。當局在法案委員會會議上，已

解釋了在第 10（7）及（8）條以及 13（7）及（8）條下金融機構僱員或

受僱為金融機構工作，或涉及金融機構管理的人，「致使或容許［某機構］

沒有遵從」向有關當局提供資料要求的條文中，「容許」一詞的涵義。在

本地法例下的刑事罪行條文中，「容許」一詞的使用是常見的。應法案委

員會的要求，我們曾尋找有否案例就「容許」一詞的涵義作出權威性的解

釋，但我們並沒有找到本地法院有相關的判決。反之，在一宗外地法院的

判決中，曾有就「容許」一詞作出詮釋。該法院的判決書指「容許」一詞

包含「明知且能夠控制」的意思。當局確認這個就「容許」一詞的詮釋充

分反映當局的立法原意。根據這詮釋，在考慮金融機構的人員是否觸犯該

條文時，視乎案件的事實和情況，如某金融機構人員無權控制金融機構是

否提供有關金融機構被要求交出的資料，該人員將不須負上相關的刑事責

任。 

 



  法案委員會亦會見了相關的業界團體，聽取他們對《條例草案》的意

見。業界意見普遍認同，香港須遵行打擊洗黑錢及恐怖分子資金籌集的國

際標準，但希望將來的法例要求不會超越相關的國際標準。現時《條例草

案》下所要求的措施，包括就「政治人物」所作的定義及對該類客戶及實

益擁有人所採取的措施，是完全按照國際標準而制訂。我們考慮過業界就

《條例草案》所提出的意見及與法案委員會討論後，在不影響香港符合特

別組織要求的大前提下，提出修正案，修訂《條例草案》附表 2下某些條

文以減輕金融機構就將來合規方面的疑慮。例如在不涉及高風險業務關係

的情況下，金融機構須就某些人士進行核實身分措施的門檻，由擁有或控

制不少於 10%的比重的股權或投票權放寬至 25%。此外，我們建議修訂《條

例草案》，加入法定免責辯護條款，訂明金融機構的人員若已按照金融機

構為確保遵從相關指明條文而訂立的既定政策及程序行事，將可得到保

障。 

  就新法例下，雖然金錢服務經營者可以選擇以固定地點及以流動模式

摸經營，但我們可以保證，金錢服務經營者，將來無論是以任何模式經營，

皆受到同一規管要求限制，海關關長作為監管當局必定會以同一標準執

法。 

 

  剛才有議員提及匯款商的銀行戶口問題。正如我們在法案委員會會上

表示，是否與某些客戶維持業務關係屬金融機構（包括銀行）的決定。在

考慮是否與客戶建立或維持業務關係時，銀行會考慮多項因素，包括有關

業務關係會否為銀行帶來風險及銀行管理該些風險的能力。匯款業務往往

涉及巨額資金轉移（不論是單一交易或在一段時間內多次匯款），此等資

金轉移交易通常會在不同司法管轄區之間透過中介人（有時候更會透過多

名中介人）跨境進行，鑑於這些業務的特質，匯款業界本身屬高風險行業。 

 

  《條例草案》引入多項監管要求，當中特別要求金錢服務經營者符合

發牌要求、遵從客戶盡職審查及備存紀錄規定，以及接受合規監管確保遵

從這些規定，此等監管要求給予其他金融機構某程度上的保證，讓它們有

信心與金錢服務經營者維持業務關係。金管局原則上認為，只要金錢服務

經營者符合發牌準則，並根據《打擊洗錢條例草案》獲發牌照，而且按照

相關的監管指引完全遵從法定的客戶盡職審查和備存紀錄規定，則金錢服

務經營者沒有理由因有洗錢／恐怖分子資金籌集的風險而不獲銀行提供

服務。 

 



  特別組織根據其對香港作出評核的結果，把香港列入其定期的跟進程

序，因此香港須每年定期向特別組織作出跟進報告。根據特別組織的程

序，香港在不遲於明年年中須已改善香港整體打擊洗錢制度的主要不足之

處，及尋求大會同意免除跟進程序。因此如果《條例草案》獲得立法會通

過，將於二○一二年四月一日生效，以符合特別組織所訂的時間表。 

 

  代主席，《條例草案》以及當局動議的修正案已得到法案委員會支持，

我懇請議員支持《條例草案》及當局動議的修正案。多謝代主席。 

完 


